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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AE_89_E5_BA_86_E5_c22_14669.htm 卫医[2006]54号 关于开

展2006年全市医师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 各县（市）、区

卫生局，市区各有关医疗卫生单位： 二六年国家执业医师资

格考试工作即将开始。根据安徽省卫生厅医师资格考试领导

小组《关于开展2006年全省医师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》

（卫考组［2006］06号）及安徽省2006年医师资格考试考务管

理工作会议精神，按照“依法治考、规范有序、公平公正”

的原则，为确保我市考试各项工作顺利进行，现将我市今年

的医师资格考试考务工作通知如下： 一、时间安排 根据安徽

省卫生厅卫考组[2006]06号文件精神，确定2006年我市医师资

格考试的报名时间为：2006年4月10日至25日；实践技能考试

时间为：2006年7月1日至15日；执业助理医师综合笔试时间

为：9月23日一天，上午9：00-11：30，下午13：30-16：00；

执业医师综合笔试时间为：9月23日和24日两天，均为上午9

：00-1l：30，下午13：30-16：00。 二、报名资格审查依据 1

、2006年医师资格考试考生报名资格审查依据：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执业医师法》、《医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》（中华人

民共和国卫生部第4号令）有关规定；《卫生部关于医师资格

考试报名暂行规定》（卫医发[2001]127号）；《卫生部关于

对医师资格考试报名暂行规定的补充规定的通知》（卫医

发[2002]111号）以及《教育部卫生部关于举办高等医学教育

的若干意见》（教高[2002]10号）；《卫生部关于修改〈医师

资格考试暂行办法〉第十六条和第十四条的通知》（卫医



发[2003]95号）。 2、中医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的医师资格考

试考生报名资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》和《传

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的医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》（卫

生部1999年第6号令）执行，并由市卫生局组织考核。 3、根

据《卫生部关于高等教育（专业证书）和高等教育（学业证

书）不能作为医师资格考试报名的有效学历证明的批复》（

卫医发[2001]279号）文件规定，高等教育《专业证书》和高

等教育《学业证书》不能作为医师资格报名的有效学历证明

。 4、安徽省职业中专学历报考按照省卫生厅《2003年第十六

次厅长办公会议纪要》执行。 5、根据《卫生部关于对医师

资格考试报名暂行规定的补充规定的通知》（卫医

发[2002]111号）、《教育部卫生部关于举办高等医学教育的

若干意见》（教高[2002]10号）及《卫生部办公厅关于认真复

核2005年医师资格考试考生报考资格的紧急通知》（卫发

电[2005]32号）规定，2001年9月1日以后入学、2004年毕业的

中专毕业生（除中医、中医骨伤、中医康复保健等外）继续

不得报考。 6、报名资格审查的其它规定：《关于计划生育

技术服务机构中执业（助理）医师、执业护士资格认定、考

试和注册等司题的通知》（卫医发[2002]90号）；外籍及港澳

台人员报考的有关规定（略）。 三、报名程序和要求 根据分

级管理的原则，各县（市）、区卫生局、各有关医疗卫生单

位对本辖区或本单位考生的资格和材料进行认真地初审，并

在规定审查的时间内，将考生档案汇总报送市卫生局医考办

。市开发区考生到市卫生监督所医卫科报名，皖河农场医院

的考生到大观区卫生局报名，华阳河农场和九成监狱管理分

局医院的考生到宿松县卫生局报名。 今年“医师资格考试报



名暨授予医师资格申请表”报名编号增加了“类别”和“身

份证件类型”。另外，省考区办对行政区划代码及考务管理

相关信息进行修订，各考生务必按照修订后的信息进行填报

。 四、报名申报材料 1、医师资格考试报名暨授予医师资格

申请表； 2、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（原件由初审

单位审定，只须提供复印件给市医考办）； 3、毕业证书原

件及复印件（2005年参加医师资格考试未通过的考生也必须

提供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）； 4、试用机构出具的试用期

满一年并考核合格的证明； 5、9张小二寸正面同底版免冠近

照（除报名表粘贴其余按单位按人粘贴报送备用）； 6、其

他： （1）执业助理医师申报执业医师考试 a、《执业助理医

师资格证书》复印件； b、《医师执业证书》复印件； c、单

位提供的执业时间和考核合格证明。 （2）传统医学师承或

确有专长人员，还需提交： a、执业医师或助理医师考试资格

考核合格证明； b、取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出师证书

。 7、连续两年参加医师资格考试成绩不合格者，第三年报

名参加医师资格考试，需提供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

培训机构培训6个月并考核合格的证明。 五、缴费标准 根据

省物价局、财政厅皖价费[2002]20号文件规定，执业医师收费

标准为295元／人，执业助理医师收费标准为225元／人。各

县（市）、区卫生局，各有关医疗卫生单位必须于2006年5

月15日前将考试费用汇至安庆市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；开户

行：工行营业部；账号：1309005129026400187。 六、继续做

好今年考试用书的发行工作 《卫生部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关

于颁布〈医师资格考试大纲（实践技能考试部分中医类别中

医、中西医结合）2005年版〉和〈医师资格考试大纲（医学



综合笔试部分中医类别中医、中西医结合）2005年版〉的通

知》（卫医考委发[2005]6号）对《医师资格考试大纲（实践

技能考试部分中医类别中医、中西医结合）2002年版》和《

中医类别中医、中西医结合2001年医师资格考试大纲（医学

综合笔试部分）》进行了修订。转贴于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